
直溪镇迪庄西河整治工程清单编制说明
1.1工程概况

本工程为直溪镇迪庄西河整治工程。建设规模、工程特征、施工现场实际情况、交通运输情况、自然地理条件、环境保护要求等见招标文件。
1.2编制依据

（1）《水利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》（GB50501-2007）；
（2）2010版《江苏省水利工程预算定额》及《江苏省水利工程设计概（预）算编制规定》（2017版）、《江苏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》（2014年版），缺项部分参照江苏省相关定额，结合市场询价。

（3）有关设计文件及图纸。

（4）人工工资标准执行[2015]32号文《关于发布江苏省水利工程人工预算工时单价标准的通知》。

（5）主要材料价格采用市场询价计入。
（6）由于本工程材料堆场受场地的限制，施工可能会受到行人及行车影响和干扰，发生二次搬运费、施工降效费等相关措施费，投标人应详细勘察现场，并在报价时充分考虑该风险，分摊至各单价中，不另行签证计价。
1.3编制说明

1、本清单所列工程数量是根据现场情况估算和暂定的，仅作为投标的共同基础，不能作为最终结算与支付的依据。结算与支付应以监理工程师认可的、按图纸和规范要求完成的实际工程数量为依据。完成的实际工程数量，应由承包商按监理工程师认可的尺寸断面或其他计量方法进行计算。工程量清单中所列工程量的变动，丝毫不会降低或影响合同条件的效力，也不免除承包商按规定的标准进行施工和修复缺陷的责任；

2、本工程中砼均采用商品砼，混凝土浇筑时的损耗量在投标单价中考虑，不另计量。投标人自行考虑泵送或非泵送,并将现场砼浇筑可能要发生的其他相关费用,一并考虑计入投标报价中；

3、分项单价均为完成本分项全部内容的综合单价，未列出的辅助工作、措施费均不另行计价，均在相关项目综合单价内考虑；

4、“环境保护措施”费率按0.5%计取（计算基数为工程量清单计价），结算时按实际费用情况凭票据计算并总额控制，超出部分由施工方自行补足（超出部分投标单位结合施工组织及施工图在报价内综合考虑）；

5、“安全文明措施”中含扬尘管控及廉政文化建设费用，“安全文明措施”费率按1.5%计取（计算基数为工程量清单计价），为不可竞争费率，并按省水利厅关于印发《江苏水利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措施费使用管理办法》通知（苏水规【2017】2号）及专用合同条款约定视检查考核情况结算并总额控制，超出部分由施工方自行补足（超出部分投标单位结合施工组织及施工图在报价内综合考虑）；

6、“工程保险费”列入“通用措施项目”中，工程保险费含“工程一切险”、“第三者责任险”及“工伤保险”，费率按0.4%计取（计算基数为工程量清单计价），为不可竞争费率，结算时按实际交费情况凭票据计算，超出部分由施工方自行补足（超出部分投标单位结合施工组织及施工图在报价内综合考虑）；

7、“交通工程”含施工场内外交通道路修建与维护，含施工便道、弃土区临时道路等；根据工程周边道路实际情况，投标单位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及自身情况自主报价、总价包干、结算时不调整；
8、“临时工程”措施项目中的临时工程是根据安全文明实施细则的要求内容，并通过安全达标所需的临时工程费用，投标单位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及自身情况自主报价、总价包干、结算时不调整；分类分项工程量清单计价表中未列出明细的临时设施，均在措施项目“临时工程”中考虑；
9、大型施工设备安拆费按项计算，结算时不调整；
10、施工期用水、电及照明系统等相关费用在投标报价中考虑，不再另行计量；
  11、清单中以项计项目投标单位应根据现场实际情况综合考虑，结算时不调整；
12、施工单位自检的工程检测检验费均在相关项目综合单价内考虑
13、中间检测、验收环节等可能造成的机械停滞及反复进退场、人员窝工、提供配合等费用由承包人在投标报价中予以充分考虑，不再另外计取。
14、清单描述不详之处自行勘察施工现场，并在相关项目报价内综合考虑；投标人投标前务必认真勘查现场，应充分结合现场情况和施工过程中遇到的相关问题进行报价，结算时无重大设计变更，秉承综合单价不调整的原则；
15、预留金：控制价编制时按30000元计算，为不可竞争费，预留金金额投标时不得改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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